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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少先队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少先队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各级团组织的带领下，在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开展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系列活动，积累了组织、实施和创新少先队工作的做法和经验，为促进我市少年儿童的成长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粤发〔2014〕11号）精神，大力促进中小学少先队工作有序有效开展，促进我市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少先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认识加强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是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引导广大少先队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团结、教育少年儿童的核心作用，对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各级教育部门、各中小学校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败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组织管理，大力促进工作落实，使我市少先队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努力推动我市少年儿童和少先队事业取得新发展。

    二、以创新精神推动少先队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一）确保少先队活动的时间，确保开足课时

    1、少先队活动要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活动课，安排并开足课时。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通知》（教基二〔2012〕3号）和《关于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计划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校历和作息时间的通知》（粤基教〔2008〕56号）要求，在小学1年级至初中2年级每周安排1课时，其中，小学1-2年级少先队活动课时可在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中安排，小学3年级至初中2年级少先队活动课时可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

    2、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各中小学执行每周1课时少先队活动课程安排，并确保少先队活动课时不被挤占、挪用。

    （二）切实加强少先队活动课程的建设和研究，确保开好课程

    1、要按照《少先队活动课指导纲要（试行）》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少先队活动课程内容。要认真落实少先队组织的根本任务，把握组织属性，注重少年儿童良好思想意识的培育，要充分尊重少年儿童的主体地位，遵循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认真把握少年儿童的情感、意识、信念形成的基本规律，将少先队活动与学校其他教育教学活动有机结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活动，增强少先队活动的主体性和吸引力。

    2、各级教研部门要配备少先队教研员。市教育局在教研室设立少先队教研员；各区县教育局也应设立少先队教研员。教研员可在本领域有一定的建树和代表性的教师中选拔，也可由小学思想品德教研员兼任。教研员要担当起提高“活动育人”的职责，提高教研能力。各中小学要成立少先队活动课教研组，全力打造研究团队，营造奋发有为的教研氛围。各地各学校应把少先队活动课纳入教研体系，切实加强对“少先队活动课”的指导，并定期开展少先队活动教研和专题研究，着力打造一批较稳定、成熟并能产生了辐射影响的特色项目。

    3、全面落实市教育局关于建立“教师工作室”实施意见中有关“少先队工作室”的计划安排，充分发挥“少先队工作室”的引领带动作用。近期，“少先队工作室”要以全面开发“少先队活动课群”作为重点，加强“规范活动”和“特色活动”研究，确保“规范活动”在学科课群中具有导向作用，确保“特色活动”富有地方特色。

    （三）创新活动载体，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1、各中小学少先队活动要结合“六一”国际儿童节、“十一三”少先队建队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大型主题活动，注重运用队旗、队礼、队歌、红领巾、鼓手等少先队特有的礼仪，营造庄严神圣的教育氛围，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确保活动主题化。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帮助少年儿童建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共建精神家园。

    2、各中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要自觉学习和运用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的规律和方法，丰富和创新少先队活动载体，引导少年儿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少年儿童勤奋学习、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3、进一步加强少先队活动阵地建设。少先队阵地包括队室、鼓号队、红领巾橱窗、红领巾广播站、红领巾电视台等，是少先队组织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形式，应将其纳入义务教育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内容。要充分用好校外少先队活动阵地包括首批“汕头市红领巾教育基地”的育人作用。要依托社区资源，拓展少先队活动空间，培养少年儿童的时代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

    （四）要不断丰富少先队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1、规范少先队组织建设。严格按照少先队队章在小学和初中建立少先队组织，让少先队员自主管组织、自主开展活动。规范少先队标识和入队、离队、中队会、大队会、少代会等少先队组织生活，探索雏鹰假日小队等组织建设形式。要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少年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困难家庭子女、残障少年儿童和孤儿，让他们在参与少先队活动中感受到平等和温暖。

    2、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正面引导。要采取少年儿童易于接受的方式，循序渐进地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活动。要挖掘教育活动资源，注重通过发现和培育少年儿童优秀典型等途径，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正面引导，并确保各年段少先队活动有序衔接，进一步增强少先队活动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3、将少先队活动与学校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确保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要侧重在培养知识和技能之外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思想意识，重点运用少年儿童思想意识的形成规律，丰富和创新少先队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朴素感情。

    三、切实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各级教育部门要把少先队工作纳入教育发展规划

    把对少先队工作的指导、检查、考核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纳入中小学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中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岗位按学校中层管理人员配备，中队辅导员一般由班主任兼任。要把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纳入师资培训体系，探索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相衔接的创新机制。要把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纳入教师职称评审范畴。

    （二）要加强民办中小学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将其纳入工作范畴

    加大指导和督查力度，帮助民办中小学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建立和完善少先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活动，使适龄少年儿童都能加入少先队组织并能参加少先队一系列活动。

    （三）要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良好氛围

    各级教育部门把少先队工作纳入基础教育的总体格局，联合共青团、少工委建立指导、督查少先队工作的制度；要主动联合公安、宣传、文广新、工商等部门，加强对网吧、文化市场、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良好氛围。

    各区县教育局要在11月30日前将各中小学少先队活动课程开设情况及区县教育局少先队教研员名单报汕头市教育局德育科。联系人：梁杰，联系电话：88860245，电子邮箱：stsjyjdy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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